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议案一：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12﹞37 号《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青岛证监局《进一

步修订和完善青岛辖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定和政策的通知》等文件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条款第一百

七十六条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原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如果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

配售股份；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未分配红利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资金留存公司的具体用途，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现修订为：“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一）在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应当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

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除非经董事会论证同意，且

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决议通过，两次分红间隔时间原则

上不少于六个月；  

（三）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

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情况合理提出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审

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董事会在利

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

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

案时，需分别经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1/2以上独立董事、全体监事

半数以上同意，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四）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

会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

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股东大会审议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

通过。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

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本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

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



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

诉求的机会，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公司当年度盈利而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同时达到

以下条件，应当进行现金分红： 

1、该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为0.10元/股以上或截至该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0.20元/股以上； 

2、该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能够满足现金分红的资

金需求。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当年不进行现金分红： 

1、下一年度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计划占该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2、该年度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60%； 

3、该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

报告。 

（七）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

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议案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股东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的推

荐，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提名罗方辉先生、曾庆军先生、郭汉光先生、

孟范礼先生、祝正雨先生、王进波先生、于英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王保发先生、罗公利先生、陈波先生、

聂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此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附：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 7 名： 

罗方辉先生，59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青岛碱厂

党委副书记，青岛市盐业总公司党委副书记，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曾庆军先生，46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86 年参加工

作，历任青岛市化工总公司经济发展处工程师，青岛凯联（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郭汉光先生，49 岁，研究生学历，1985 年参加工作，历任青岛

碱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室副主任，青岛

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岛海湾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现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孟范礼先生，54 岁，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青岛碱业股

份有限公司组人处副处长、处长、党办主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公司董事；现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工会主席。 

祝正雨先生，57 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75 年参加工作；

历任青岛碱厂施工处副处长、青岛碱厂副厂长，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现任青岛海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王进波先生，49 岁，研究生学历。1980 年参加工作，历任青岛

碱业股份有限公司仪表车间副主任，青岛建新盐化厂副厂长、副书记，

青岛华东制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于英明先生，48 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7 年 7 月参加

工作，历任青岛碱厂煅烧车间副主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处

副处长、环安处副处长、处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调度处处长；现任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4 名： 

王保发先生，55 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75 年 8 月参加

工作，历任煤炭工业部调运司管理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中国煤炭

运销协会煤炭销售联合办公室副处长、主任。现任中国煤炭运销协会

副理事长兼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无烟煤专业委员会主任。 

罗公利先生，48 岁，管理学博士，大学教授。1986 年 7 月参加

工作，历任青岛化工学院化工系助教、青岛化工学院党委（院长）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青岛科技大学校长助理。现任青岛科技大学副校

长，教授、研究生导师。 

陈波先生，47 岁，经济学硕士。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长

安大学教师，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青岛健

特生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青岛黄海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青岛瑞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金王

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聂栩女士，48 岁，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1983 年 9 月参加

工作，历任华仁集团财务副处长、副总会计师，青岛华仁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会计师，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青岛伟

东集团财务总监。现任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岛黄海

创投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议案三：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由股东提名的监事

候选人田立语先生、吴绍进先生、孙新德先生，并同公司职代会联席

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罗书凯先生、沙正川先生组成第

七届监事会。 

此议案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现提请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田立语先生，57 岁，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青岛碱业股

份有限公司组织人事处处长、纪委书记、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党群部部长，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吴绍进先生，52 岁，专科学历，会计师。历任青岛凯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督部副主任、主任兼监管办主任；现任青岛海湾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孙新德先生，48 岁，本科学历，1988 年参加工作。历任青岛碱

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车间副主任、维修车间主任、机动处处长，青岛

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双收农药分公司总经理，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煅

烧车间主任。现任青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经理、青岛碱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罗书凯先生，44 岁，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1993 年 7 月兰

州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1993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青岛碱业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科研所所长；现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沙正川先生，49 岁，专科学历，1980 年参加工作。历任青岛碱

业股份有限公司压缩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公司热电分公司党总支

部书记；现任公司维修车间主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议案四：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及节余情况 

2009 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346 号）核准，公司向 8 家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066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84 元， 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719.44 万元，扣除发行承销费共计人民币 1,400万元后，

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7,319.44 万元，由主承销商（保荐人）国都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09年 6月 12日缴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青岛市南一支行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户内（账号：372005510018170035571）。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人民币

299.44 万元后，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020.00 万元。山东汇

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2009）

汇所验字第 5-003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年产 30 万吨复合肥项目承诺投资金

额为人民币 11,813.20万元，建设过程中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9,000万元。 

公司于 2010年 4月 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0年 5月 10

日召开了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和《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

产 30万吨硫磺制酸装置项目”变更为“青岛碱业碳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青

岛碱业碳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计划投资 6,429.42万元。 

项目变更后，结余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4,446.43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

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及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上述详情已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青岛碱业碳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承

诺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6,429.42 万元，建设过程中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6,218.06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020.00万元，承诺投资募集

资金人民币 48,033.20 万元，差额人民币 1,013.20 万元。实际已经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45,008.64 万元，累计募集资金利息人民币 601.22 万元，募集

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612.58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和

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实际支出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纯碱系统节能技改项目 15,312.00 15,312.00 

47,020.00 

15,312.00 

2,011.36 

年产 30万吨复合肥项目 11,813.20 11,813.20 9,000.00 

年产 30万吨硫磺制酸装

置项目 
20,908.00 32.15 32.15 

碳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 - 6,429.42 6,218.06 

年产 30万吨硫磺制酸装

置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 

- 14,446.43 14,446.43 

合计 48,033.20 48,033.20 47,020.00 45,008.64 2,011.36 

 加:利息收入 

601.22 

募集资金余额 2,612.58 

 

二、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年产 30万吨复合肥项目，承诺投资金额为 11,813.20 万元，截至目前公

司已完成 20万吨复合肥建设，实际投资金额为 9,000万元，并于 2011年 8月份

投入试生产。目前，考虑到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因素，从稳健出发，暂缓另

外 10万吨装置的建设，视市场变化情况，再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建设。 

2、碳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 

青岛碱业碳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产品包括 5 万吨/年饲料级小苏打和 1 万

吨/年医药级小苏打，承诺投资金额为 6,429.42 万元；其中，5 万吨/年饲料级

小苏打已于 2011 年 7 月份投入生产，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 6,218.06



万元。 

1 万吨/年医药级小苏打是青岛市发改委在 2010 年批复的项目。2011 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导目录（医药类），按照新规定，医

药级小苏打属于限制类项目，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生产此类产品的资质，且

预计今后取得亦十分困难，因此公司拟决定不再投资建设该项目。 

 

三、剩余的募集资金用途情况说明 

2012 年 1-9 月份，公司累计亏损 1.8 亿元，流动资金紧张，拟利用剩余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给公司

和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拟终止两项目建设，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

利息收入）共人民币 2,612.58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